附件4：

宅基地分户申请书

申请人姓名：    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，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，现居住生活在：               （宅基地地址及面积）。家庭成员共  人，分别为姓名：      （原户代表），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身份证号）；姓名：       ，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与原户代表关系及身份证号）；姓名：       ，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与原户代表关系及身份证号）；姓名：       ，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与原户代表关系及身份证号）。

因                   （家庭成员增加/子女成年结婚）等原因，经与全体家庭成员协商一致，现申请分户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姓名：    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；姓名：    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；姓名：    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，共   人为一户；

2.姓名：    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；姓名：    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；姓名：    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，共   人为一户。

申请人承诺：1.分户行为符合法律法规相关规定，不存在虚假信息；2.分户后宅基地使用遵守村镇规划，不损害集体或他人合法权益。

申请人（所有家庭成员）：        
申请日期：        
